
規範書 

㇐. 投標廠商資格: 

廠商須具備與水電或空調工程三年以上經驗。 

二. 承攬注意事項: 

A. 廠商承攬前需了解本案需求項目，若有疑問廠商需於承攬前提出並由本

院同仁確認後釋疑或增減項目。 

B. 廠商承攬前未提出異議，承攬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追加款項，除非本

院同仁變更需求或增加需求項目方可依本院規定辦理追加。 

C. 廠商承攬後未完成工項造成本院損失時，本院有權向承攬商求償。 

三. 環境安全衛生: 

A. 承攬商須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，若作業中發現不符之情形，需

通知本院人員並立即停止相關作業。 

B. 承攬商須遵守院內環安衛相關規定，若有不清楚或有疑慮時可向本院人

員提出，若有未遵守之情況發生將依本院院內規定辦理。 

C. 承攬商工程作業所產生之廢棄物，承攬商須自行合法處理且不得暫放本

院院內。其廢棄物處理費用已包含於本案款項中，承攬商不得要求額外

處理費用，若承攬商未依法處理廢棄物時，承攬商須負全責並賠償本院

損失。 

D. 承攬商須配合本院院內人員、車輛、機具等進出規定。 

E. 針對承攬之工程與作業內工作項目，承攬商須有案相關環安衛人員之資

格與作業人員合格證照並提供給本院人員存查。 

F. 承攬商須自備施工所需器材與合格安全防護器具，不得向本院借取使

用，若必須借用時，承攬商須先行檢查確認安全後方可使用。 

四. 作業相關規定: 

A. 承攬商施工後須提供佐證資料(施工照片)供甲方備查。 

B. 承攬商須配合本院可施工時間，若須假日施工承攬商不得異議。 

C. 承攬商施工須遵守本院場所規定維護甲方場所環境，承攬商須自行攜帶

所需工具與防護器具不得向本院借用。 

D. 承攬商若因作業造成本院損失時，承攬商須負責維修或賠償。 

五. 作業需求: 

A. 拆除所需工具或機具皆須由承攬商負責。 

B. 修改安裝需安裝至方便維修位置，所有配件皆包含於本案。 



C. 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品，承攬商須自行攜出並合法處理。 

D. 安裝後須配合測試功能。 

E. 若因本案需移動或修改本院其他裝置或物品時，承攬商須通知本院同仁

且須獲得同意後方可作業，待工程結束前須復原現況。 

F. 承攬商若有特殊作業須提前提出並繳交相關文件申請。 

G. 因環境空間狹小，承攬商須藉助機具施工時，其機具承攬商自行準備。 


